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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年
來
，
國
際
競
爭
環
境
日
益
激
烈
，
為
了
能
夠
保
持
以
往
的
競
爭
優
勢
，
迎
頭
趕
上
先
進
國

家
，
國
家
整
體
競
爭
力
的
快
速
提
升
，
已
為
政
府
責
無
旁
貸
的
首
要
工
作

。

而
「
政
府
再
造
」
是
提
升

國
家
競
爭
力
的
奠
基
工
程
，
也
是
當
前
先
進
國
家
追
求
高
度
發
展
的
重
要
策
略

。

我
國
亦
於
八
十
七
年

月
十
四
日
在
行
政
院
蕭
院
長
萬
長
指
示
下
，
頒
佈
「
政
府
再
造
綱
領
于
積
極
展
開
政
府
再
造
推
動

計
書
一
。

不
過
，
九
月
二
十

一
日
台
灣
中
部
地
區
發
生
百
年
以
來
最
強
烈
的
地
震
，
災
情
極
為
慘
重
，
對
災

民
、

社
會
大
眾
及
政
府
均
是
極
大
的
挑
戰
，
災
難
發
生
以
來
，
政
府
決
策
階
層
包
括
李
總
統
、
連
副
總

統
與
蕭
院
長
不
眠
不
休
，
迅
速
走
遍
每

一
個
災
區
，
督
導
救
災
，
瞭
解
災
民
需
求
，
在
最
短
時
間
內
依

序
提
出
救
災
安
置
及
重
建
工
作
的
具
體
措
施
，
以
積
極
決
策
回
應
殘
酷
的
災
變
考
驗
，
迄
今
災
後

二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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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左
右
，
各
項
措
施
尚
能
達
成
預
期
效
益
，
內
外
人
士
的
肯
定
，
而
在
辦
理
災
後
安
置
、
重
建

事
宜
時
，
亦
能
掌
握
政
府
再
造
的
各
項
原
則
，
如
善
用
民
間
資
源
、
彈
性
緊
急
救
援
組
織
及
由
下
而
上

的
重
建
規
劃
等
。

政
府
再
造
工
作
係
以
「
引
進
企
業
管
理
精
神
，
建
立
一
個
創
新
、
彈
性
、
有
應
變
能
力
的
政
府
，

以
提
升
國
家
競
爭
力
」
為
總
目
標
，
並
就
組
織
再
造
、
人
力
及
服
務
再
造
與
法
制
再
造

三
項
推
動
內

容
，
分
別
擬
定
具
體
推
動
計
畫

。

其
中
有
關
組
織
再
造
推
動
計
畫
，
即
為
政
府
組
織
角
色
重
新
定
位
，

由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負
責
，
重
要
項
目
包
括
研
訂
「
中
央
政
府
機
關
組
織
基
準
法
」
(
草
案
)
及

「
中
央

政
府
機
關
總
員
額
法
」
(
草
案
)
、
調
整
行
政
院
暨
所
屬
機
關
組
織
、
台
灣
省
政
府
功
能
業
務
與
組
織
調

整
、
調
整
地
方
政
府
組
織
、
建
立
組
織
及
員
額
績
效
評
鑑
制
度
等
，
希
望
全
面
精
簡
調
整
政
府
業
務
、

功
能
及
組
織
，
建
構
一
個
彈
性
化
、
效
率
化
及
現
代
化
的
政
府
體
系
，
以
滿
足
民
眾
需
求
，
適
應
二
十

一
世
紀
國
際
政
治
、
社
會
及
經
濟
的
發
展

。

「
政
府
再
造

」
也
是

一
個
以
「
組
織
再
造
」
為
核
心
，
輔
以

「
人
力
及
服
務
再
造

」
與

「
法
制
再

造
行
使
得
政
府
脫
胎
換
骨
，
澈
底
跳
出
以
往
葉
臼
的
全
國
性
革
新
運
動

。

主
要
的
精
神
，
在
於
引
進

企
業
管
理
精
神
，
強
化
外
部
評
估
、
推
動
全
員
參
與
，
並
以
民
眾
的
需
要
與
滿
意
度
，
作
為
政
府
再
造

成
效
評
估
的
考
量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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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組
織
再
造
」
部
分
，
期
望
以
前
膽
、
創
新
的
觀
點
，
進
行
政
府
體
制
結
構
性
的
調
整
，

除
橫
向
全
面
檢
討
中
央
部
會
功
能
與
組
織
，
縱
向
釐
清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責
以
及
精
簡
調
整
台
灣
省
政
府

的
功
能
與
組
織
，
使
機
關
分
工
權
責
明
確
，
並
重
新
定
位
政
府
的
角
色
與
功
能
，
借
重
民
間
參
與
，
建

立
反
應
力
強
、
肯
負
責
的
「
小
而
能
」
政
府
。

我
國
政
府
層
級
原
採
四
級
制
，
造
成
疊
床
架
屋
，
權
限
的
劃
分
極
為
困
難
，
公
文
由
鄉
鎮
、
縣

(
市
)
至
省
及
中
央
，
層
層
關
卡
，
導
致
國
家
資
源
的
浪
費
與
行
政
效
率
的
低
落
，
精
簡
省
級
政
府
組

織
後
，
縣
(
市
)
公
文
可
直
接
至
中
央
，
不
需
再
經
由
省
府
承
轉
，
行
政
流
程
大
幅
簡
化
，
除
消
除
中

央
與
地
方
高
度
重
疊
，
也
可
避
免
國
家
資
源
浪
費
，
達
到
提
升
行
政
效
率
之
目
標

。

由
於
精
省
作
業
是

政
府
再
造
工
程
的
火
車
頭
，
在
我
國
行
政
改
革
史
上
亦
是
少
有
的
大
規
模
組
織
變
革
，
具
有
相
當
的
指

標
作
用
與
歷
史
意
涵
，
目
前
精
省
作
業
係
採
分
階
段
漸
進
的
溫
和
執
行
方
式
，
惟
相
關
作
業
經
緯
萬

端
，
精
省
作
業
完
成
規
劃
後
的
實
際
執
行
必
有

一
段
適
應
期
，
均
有
賴
政
府
與
民
眾
共
同
解
決

。

同
時
，
在
縱
向
釐
清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責
方
面
，
必
須
落
實
地
方
自
治
功
能
，
面
院
長
的
日
表
示
:
如

何
在
精
省
以
後
，
建
立
可
長
可
久
的
地
方
制
度
，
是
政
府
再
造
成
敗
的
關
鍵
所
在
。
我
們
對
地
方
制
度

改
革
有
三
大
願
景

﹒

其
中
，

第
一
，
樹
立

一
個
以
促
進
經
濟
永
續
發
展
及
建
立
公
民
社
會
為
目
標
的
良
好
地
方
制
度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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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，
中
央
與
地
方
，
以
及
地
方
彼
此
間
能
夠
建

立
「
共
同
體
」
的
互
助
合
作
關
係
;

第
三
，
各
級
政
府
都
有
高
度
治
理
及
自
我
監
督
的
能
力
，
落
實
地
方
自
治
的
理
想

。

為
了
整
體
規
範
地
方
組
織
體
系
及
其
運
作
，
並
提
高
地
方
財
源
自
主
性
，

「
地
方
制
度
法

」
及

「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
」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案
於
本
(
八
十
八
)
年

一
月

二
十
五
日
公
布
施
行

。

謹
分
別
概

略
說
明
如
次
﹒
.

財
政

為
配
合
精
省
作
業
，
改
善
當
前
財
政
收
支
困
難
與
合
理
分
配
各
級
政
府
財
源
問
題
，
行
政
院
業
已

配
合
修
正
公
布

「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」
部
分
條
文
，
本
次
修
正
重
點
為
將
原
屬
省
稅
之
印
花
稅

、

使
用

牌
照
稅
及
原
屬
縣
市
稅
分
給
省

二
十
%
之
土
地
增
值
稅
，
均
改
歸
縣
市
，
另
將
營
業
稅
改
為
國
稅
，
並

提
撥
四
十
%
，
連
同
土
地
增
值
稅
之

二
十
%
及
由
所
得
稅
、
貨
物
稅
各
提
撥
十
%
'

一
併
納
入
中
央
統

籌
分
配
稅
款
。

比
較
該
去
做
己
的

後
之
財
政
狀
況
，
其
中
台
灣
省
各
縣
市
政
府
本
年
度
稅
課
收
入
(
合
中
央
統
籌

分
配
稅
款
)
及
來
自
中
央
補
助
款
收
入
合
計
達
五

O
三
三
億
元
，
較
八
十
八
年
度
相
同
基
礎
折
合
一
年

4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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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之
合
計
數
四
五
五
四
億
元
，
折
合
年
增
四
七
九
億
元
，
計
增
達
十

﹒

五
%
'
顯
示
財
劃
法
修
正
後
本

年
度
縣
市
政
府
財
政
收
入
已
有
改
善

。

另
由
於
本
年
度
各
縣
市
政
府
在
中
央
把
注
經
費
後
，
財
政
收
入

增
加
四
七
九
億
元
，
其
自
有
財
源
比
率
由
八
十
八
年
度
四
八

﹒

七
%
上
升
為
五
五

﹒

九
%
'
顯
著
提
高

七
﹒

二
%
(
此
為
預
算
數
資
料
)
，
而
中
央
在
財
劃
法
修
正
稅
收
減
少
七
二
八
億
元
後
，
自
有
財
源
比

率
由
八
十
八
年
度
之
九
十

﹒

八
%
降
為
本
年
度
之
八

一
﹒

五
%
'
亦
顯
示
財
劃
法
修
正
後
已
發
揮
調
劑

地
方
財
政
盈
虛
之
功
能

。

「
地
方
制
度
法
」
相
關
法
規

「
地
方
制
度
法

」
係
為
因
應
台
灣
省
政
府
功
能
業
務
與
組
織
調
整
，
並
配
合
政
府
再
造
之
規
劃
，

通
盤
調
整
中
央
與
地
方
關
係
'
檢
討
現
行
省
縣
自
治
法
、
直
轄
市
自
治
法
所
規
範
之
地
方
自
治
制
度
，

並
依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九
條
第

一
項
規
定
，
重
新
規
劃
省
之
制
度
，
該
法
計
分
為
總
則
、
省
政
府
與
省

諮
議
會

、
地
方
自
治
、
中
央
與
地
方
及
地
方
間
之
關
係
、
附
則
等
五
章
，
共
八
十
四
條
，
分
別
規
範
非

自
治
體
之
省
及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、
鄉
(
鎮
、
市
)
之
地
方
自
治
制
度
，
以
及
中
央
與
地
方
及
地
方

與
地
方
之
關
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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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依
據
地
方
制
度
法
第
六
十

二
條
第

一
項
至
第
三
項
規
定
訂
定
「
地
方
行
政
機
關
組
織
準
則
?

並
已
於
八
十
八
年
八
丹
十

二
U

由
內
政
部
公
布
施
行
，
就
地
方
行
政
機
關
之
組
織
層
級
、
組
設
單
位
、

總
員
額
等
要
項
以
總
額
控
管
方
式
訂
定
準
則
，
俾
供
各
地
方
政
府
遵
循
;
其
中
有
關
各
級
政
府
的
組

織
、
員
頡
配
置
權
均
有
重
大
之
變
革
，
以

「
鬆
綁
」
及
「
彈
性

」
原
則
，
僅
就
地
方
政
府
組
織
及
員
額

總
數
作
基
本
之
規
定
，
至
於
組
織
及
員
額
則
由
地
方
政
府
應
業
務
需
要
組
設
及
配
置

。

由
於
「
地
方
制
度
法

」
第
二
十
二
條
明
定
.. 

「
第
十
八
條
至
第
二
十
條
之
n

治
事
項
，
涉
及
中
央

及
地
方
相
關
地
方
向
治
團
體
權
限
者
，
由
內
政
部
會
商
相
關
機
關
擬
訂
施
行
綱
要
，
報
行
政
院
核

定
。
」
'
閃
此
‘
未
來
地
方
制
度
法
所
列
各
級
自
治
團
體
之
自
治
事
項
細
間
，
須
以
綱
要
訂
定
，
明
確

區
分
自
治
事
項
及
委
辦
事
項
，
以
釐
清
責
任
之
歸
屬
及
經
費
之
負
擔
、
並
確

立
中
央
與
地
方
自
治
闇
體

問
之
互
動
關
係
'
目
前
內
政
部
業
正
組
成

「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限
劃
分
工
作
小
組

」
'
召
開
會
議
研
擬
施

行
綱
要
。

依
巾
華
民
國
憲
法
規
定
，
巾
央
與
地
方
的
關
係
是
均
權
主
義
，
權
限
劃
分
各
有
其
合
理
界
限
，
無

論
是
中
央
地
方
政
府
新
關
係
的
建
立
，
或
是
地
方
縣
市
政
府
之
間
協
調
關
係
的
建
構
，
都
以

「
全
民
福

祉
」
為
依
歸
，
把
握
效
率
與
成
本

。

本
次
憲
法
修
正
做
成
省
級
精
簡
的
決
議
，
縣
市
政
府
於
職
權
、
地

位
、
重
要
性
亦
大
幅
提
高
，
因
此
未
來
中
央
與
地
方
政
府
係

一
整
體
，
應
密
切
配
合
，
相
輔
相
成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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